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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受理福建工程学院 

土木工程专业评估申请的通知 

 

福建工程学院： 

你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评估申请报告收悉。经审核，同意你

校评估申请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你校按照评估文件要求完成自评报告。自评报告内容应按

照《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文件（2013 年版）》的有关规

定撰写，新版评估文件可以从高校土建类专业评估网

（http://edu.mohurd.gov.cn）下载，请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前将报告

加盖学校公章邮寄一份至评估委员会办公室。 

二、请你校完成自评报告网上填报。网上填报时间为 2013 年 12

月 1 日—2014 年 1 月 15 日，高校土建类专业评估网网址为：

http://edu.mohurd.gov.cn。你校的网站登录账号为：福建工程学院

（土木工程）；初始密码为：123。请登录后按照操作说明书的提示

完成学校信息的填写和自评报告的提交。专业评估的相关通知也将通

过该网站发布，注意查看。自评报告采取专家网上评审的方式进行，

不需要把纸质报告邮寄给评审专家。为便于专家网上下载自评报告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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